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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意公开】

长 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长市监议字〔2020〕14 号 签发人：宋驰

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234号提案的答复

欧阳丽宇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解决长春市

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的提案(第 234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针对当前我市食品安全工作存在问题提出

四点建议：一是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机制、

二是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三是增加食品检测

部门数量、四是加大惩罚力度等，所指问题精准，措施可行，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并转为工作实践。根据您的建议，下

一步我们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重点加强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监管。按照职责分

工，我局负责进入市场后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依据

《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我局

制定了《长春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监督食用

农产品市场开办者，特别是批发市场开办者和市场内食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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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销售者严格履行主体责任。采取先批发后零售、分步推

进的方式对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及经营者实施规范行动。

目前，我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已全部建立了食用农产品快

检室并投入使用，对无法提供产地证明的食用农产品需经快

速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市，不合格不准入市。同时我市所有食

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都建立了食用农产品检测、准入、退市、

销毁、风险防控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各项管理制度；配备

了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总监）、专业技

术人员；通过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合格证明文件查验

留存制度，使用统一格式的销货凭证等措施在批发环节和零

售环节形成追溯链条。食用农产品销售市场按一户一档原

则，建立了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管理档案；市场主办方定期对

市场内销售者进行巡查，巡查记录装入销售者管理档案。同

时加大食用农产品抽样检测力度，2019 年，我局共抽样检测

8716 批次，发现 110 批次不合格食品，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此外，结合 2020 年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畜牧业

管理局在全省范围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我局将以批

发市场为试点，规范食用农产品入市条件，逐步建立食用农

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

二是健全全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根据新一轮国务

院机构改革安排，2019 年 3 月 31 日，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正式挂牌成立，负责全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机构改革后，

市场监管局将食品安全监管作为首要任务，坚决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最新要求，及

时修订了《长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长春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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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食品安全主要职责》，进一步明确了市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及成员单位职责。2019 年 12 月

27 日，长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进一

步理顺了工作关系，明确了目标任务。

三是加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能力建设。2013 年 3 月，按

照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市共建设食品安全快检站（室）

300 个，其中商超农贸和市场快检室 193 个，共投入建设资

金 1743 万元，具有“快速检测、投诉举报、科普宣传、咨

询服务和预警交流”五项便民服务功能。先后出台了《关于

加强便民服务站建设的实施方案》《规范管理食品药品便民

服务站快速检测工作的意见》《加强食品药品便民服务站快

速检测工作管理的意见》等规章制度。并按年度下达《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工作安排抽检计划》，根据财力情况和群众需

求，积极开展快速检测，让便民服务站更靠近百姓，更好地

为民众服务。2016 至 2019 年，共完成食品抽查快速检测

44.52 万批次，平均合格率 99.94%。

2019 年末，为适应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我局对

原设置在市场超市内的“食品药品便民服务站”进行了优化

和改革，重点强化了快速检测功能，改革后共设立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室 123 个，全年可检测食用农产品 10 万批次以上。

调整了快速检测室布局，保留部分设置在大型超市、集贸市

场内作用发挥比较好的快检室的同时，强化基层分局及市场

监管所内快速检测室建设，采取定点辐射与机动检测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对辖区快速检测全覆盖。

四是持续加大食品违法行为惩戒力度。2019 年 3 月，市

场监管局成立以来，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和我市食品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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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结合扫黑除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等活动，持续加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先后开展了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校园周边食品、非洲猪瘟、黑作坊等专项整

治工作。其中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中共检查食品销售

主体 10190 户次，检查集中交易市场 96 个次，收缴假冒伪

劣的食品数量 748.2 公斤，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 11 件，

收缴罚没金额 2.1 万元。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累计检查集中

交易市场 1444 个次，场内肉品销售者 4541 户次，检查批发

市场 113 个次，城内肉品销售者 521 个次，超市 6184 个次，

肉类专卖店 2872 个次，仓库、冷库 323 个次，其他经营场

所 8209 个次。检查校园及周边食品销售主体 1070 个次，立

案 7 起，封存涉嫌违法违规问题“五毛食品”16.232 公斤，

净化了校园周边食品经营环境。开展面制品（馒头、面条）

专项整治，检查食品经营者 1784 户次，检查批发市场、集

贸市场等各类市场 146 个次，发现问题经营主体数 10 户，

抽样检验馒头、面条产品数量 121 批次，取缔无证经营 1 户。

此外，加强行刑衔接，市公安局成立食药环侦支队，各

公安分局成立食药大队，强化与相关行政部门、检法机关的

协作配合，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

向”，全年共查处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刑事案件 19 件，采取

强制措施 72 人。同时，按照市委、市纪委监委关于专项整

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的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组织市

公安局、教育局、农业农村局、畜牧业管理局等 14 部门，

开展以整治人民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的联合行

动，组建 5 个督导检查组，督导检查各地区联合整治行动开

展情况，及时通报督导检查结果。联合整治行动共检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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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 3.5 万户次，取缔黑作坊 58 处，注销食品生产许

可证 5 户，收缴假冒伪劣的食品 748.2 公斤。

2020 年，市检察院和市场监管局就落实食品安全“四个

最严”要求，将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学校

食品安全、餐饮服务聚集区、农贸批发市场等高危领域。通

过积极组织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活动、加大行刑衔接力度、严

格落实“处罚到人”规定、全面开展信用监管和信用惩戒等

方式，坚决依法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以上答复，请审阅。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4 日

联系人：刘金鑫，电话：88500230，13756188579

联系人：孙萍 联系电话：88500627

送：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


